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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局机关固定资产处置工作规程（试行）

1 目的

进一步规范局机关固定资产处置管理，提高资产处置工作标准化、信息化水平。

2 制度依据

关于提高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能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实施意见 国管资

〔2022〕438 号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属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局办〔2016〕23 号

3 范围

本工作规程适用于局机关各司室，以及由财务司代管财务的局属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自

用固定资产（房屋、车辆除外）的处置工作。

4 资产处置情形

各单位资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提出资产处置申请：闲置或超标准配置的；已达到

报废期限或因技术原因不能安全有效使用的；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按照规定应当上缴的；

盘亏或者非正常损失的；维修费用达到或者超过新购价格 70%以上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和有关规定需要处置的其他情形。

5 资产处置实施

闲置资产优先通过局内调剂方式盘活。无法供局内调剂使用，或确已无法继续使用的资

产，经批准可予处置。

5.1 局内调剂盘活

5.1.1 各单位在公物仓平台直接发布信息

各单位资产管理员通过信息系统，在管辖资产范围内选取闲置资产，直接将相关信息发

布至公物仓平台。计算机类资产同步做好脱密准备。

5.1.2 资产司在公物仓平台统一发布信息

各单位不具备闲置资产存放条件的，可在信息系统内提交资产退库申请、移交资产实物，



由资产司审核确认后将相关资产信息统一发布至公物仓平台。计算机类资产移交前先交局办

公室完成脱密处理。

5.2 申请资产处置

5.2.1 处置申请

各单位通过信息系统填写提交资产处置申请单，明确拟处置资产清单、处置原因和处置

方式，如有相关材料，也应作为附件一并提交。

5.2.2 处置审核

资产司对各单位提交的资产处置申请进行审核，对是否符合资产处置条件作出初步判断。

5.2.3 处置鉴定

资产司按照待处置资产类别，组织财务司、使用单位、局办公室或机关服务中心相关人

员共同组成处置鉴定组，对申请处置的资产进行集中鉴定。

5.2.4 处置审批

资产司根据鉴定情况和资产类别，分类提出资产处置意见，明确待处置资产明细和具体

处置方式（包括调剂、捐赠、变卖、报损和报废等），经财务司等相关单位会签后报局审批。

5.2.5 处置实施

资产司按照经批准的意见实施资产处置。其中，以变卖或报废方式处置的资产，应当通

过资产处置平台实行进场交易或统一回收处理；计算机类资产处置前，先交局办公室完成脱

密处理；拟环保回收的废旧家具类资产处置前，先在内部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涉及资产处

置收入的，由财务司开具资产处置收入电子缴款书，资产处置机构代为上缴。

5.2.6 处置事项公开

资产司按规定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信息公开系统公开资产处置事项，内

容包括处置单位、处置方式、处置服务机构、资产处置清单等。

5.2.7 账务核销

资产处置完成后，资产司凭资产处置实施依据、相关凭证，在信息系统中进行资产销账

预处理，到财务司办理相关手续。财务司进行会计处理，调整财务账，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

信息系统同步核销资产账。

附录：资产处置流程图


